
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院腦科學研究所博士班獎學金實施要點 

 

113 年10 月14 日經腦科所 113年度第2次所務會議討論修正 

114 年02 月26 日經腦科所 114年度第1次所務會議討論修正 

 

第 一 條 為獎助本所碩士班學生，激勵其努力向學，奮發向上之精神，特依據國立陽明大學醫

學院各種獎勵辦法，擬定獎學金獲獎優先順序及要求。 

第 二 條 本獎學金經費來源有六項，包括校級、國科會、教育部、尹衍樑先生捐助、必修課助

教費及獎助等。獎勵金額及名額視各年度醫學院核給預算及申請狀況決定。 

第 三 條 獎勵對象：就讀本所當學年度入學之博士班優秀人才及有經濟需求之學生，均可提

出申請。有以下情形者排除其申請資格：1.有專職工作 2.前一學期平均成績不及格  

3.休、退學。 

第 四 條 各項獎學金按照醫學院辦法，每學期申請一次。繳交及審查期限由醫學院訂定 之。

各項獎學金經腦科所所務會議審核確認學生名單後，送醫學院審查及核備，報請會

計室核發。 

第 五 條 獎勵時程：依醫學院各項獎學金規定辦理。 

第 六 條 辦理方式：由申請人向本所申請，經所務會議審查後送醫學院核定。 

審查標準詳見第七條細項。 

第 七 條 各項獎學金辦法依入學成績按照以下獎學金項目排序。其個別相關規定分項詳載如下。 

（一）、校級 

(1) 博士生博學獎學金：博一、二核給，其實際所繳學雜費金額，不用申請，統一於

隔年開學學校會要求各所辦跟學生通知辦理。 

(2) 逕修讀博士學位獎學金：博一生，20000 元/月，12 個月，可同時領取其他獎學金，

本地生、僑生及外籍生(不含陸、港、澳生)碩士班學業成績總平均達 GPA3.38 以上

通過 CEFR 語言能力參考指標 B2 等級者尤佳。 

（二）、國科會 

(1) 入學前一年申請，由國科會辦理甄選。此辦法及申請方式請參考國科會公告。 

(2) 優秀博士生獎學金，博一生，40000 元/月，48 個月，不可領其他獎學金，取甄試入

學最高分者，仍需經醫學院審核通過。 

（三）、教育部 

博士班獎學金，博一生優先，30000 元 (教育部及學校)+10000元 (指導教授)/月，36

個月，須為本國籍且全職在學，不可領國科會獎學金，核定名額仍有餘時可留用至博

二生。 

 



（四）、尹衍樑先生獎學金 

尹衍樑入學優異獎學金，依據當學年第一學期醫學院第一次主管會議決議之各單位分

配名額進行當學年度入學優異獎學金申請，博一 30000 元/月，36 個月，期間不可領取

醫學院其他獎學金，初領: 取甄試入學分數最高分者，續領:第二學期：必修科目-平

均（三門基礎概論+專題討論）同分時，再以專討分數比分。第三學期：必修科目平

均（腦科學概論+專題討論）同分時，再以腦概分數比分。第四學期：專討成績同分

時，請所長進行抽籤。若有同學修課不一致時，由所務會議開會決定其排序評分標準。 

（五）、必修課助教，博士身份，3000元/月，視工作期間而定，並視實際之工作量及擔任助

教科目之學分數占比得請示課程老師增加助教獎助金，仍可領獎助金/獎學金。 

（六）、獎助金。博一、二、三年級未領獎學金者，依照醫學院現行法規發放原則，每一年

按照醫學院核撥予所上經費來均分，核發金額及月份數將經由所務會議決議。 

第 八 條 通過獎勵之學生，獎勵期間每學期應繳交研究成果報告及成績單，並於相關發表及畢

業論文上註明獲得獎學金挹注(未來將詢問各獎學金英文名稱列於此)。 

第 九 條 本獎勵對象有下列情形發生將中止獎勵：轉院、轉所或核定休學、退學者。 

第 十 條 本所對於此辦法內容有調整及裁決之權利，最終獎學金金額之決定依醫學院預算編列

訂定。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